
裝

言了

線

k .r. 
-JJ..- 方令 秘書室綜合業務是且

4當 f虎 : 111 /01050 112 

保存年限 : 99 

日 期 :

主話:檢陳本校110學年度第6次行政會議紀錄(附件 1)1 份，謹請

鑒核 。

說明:

一、古揭會議業於 111 年4月 12 日(星期二)下午4 日寄20分召開完

辜 。
二 、會議紀錄暨主席指示事項管制表(附件2)併會議紀錄發送相

關單位辦理 。

三、擬安排總務處及研究給展處於下次行政會議業務簡報 。
擬辨:奉核可後，會議紀錄以電子郵件通知本校各單位及請各單

位傳閱同仁周知，並請相關單位依會議決議辦理 。

會辦單位:

決行層級:第一層決行

i 承辦單位 會辦單位 決行

j i字員蕭仝佑|?;2

: 培嘲i

第 l 頁共 l 頁

.、~一___.，

lA; 

國立嘉義大學 111 /04/1 4

1111111 1111 1刪111111111 11111 11111 111 11 11111 11111 1 1111111



 
會議紀錄，第 1頁 

國立嘉義大學 110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1 年 4 月 12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地點：蘭潭校區行政中心 4 樓瑞穗廳、民雄校區行政大樓 2 樓簡報室、新民

校區管理學院 4 樓 D01-414 會議室（視訊會議） 
主席：林翰謙校長 紀錄：蕭全佑 
出席人員： 
（蘭潭校區） 陳瑞祥副校長、鄭青青教務長、唐榮昌學務長、朱健松總務

長(吳子雲簡任秘書代)、黃財尉研發長、周蘭嗣國際事務長、

邱志義中心主任、邱秀貞中心主任、鍾宇政主任、吳昭旺主

任、何慧婉主任、鄭斐文中心主任、廖慧芬中心主任、陳明

聰院長兼附小校長、沈榮壽院長兼學位學程主任、黃俊達院

長(李瑜章副院長代)、陳瑞祥院長兼學位學程主任、莊愷瑋主

任、徐善德主任(沈榮壽教授代)、林金樹主任、蘇文清主任、

陳世宜主任、王文德主任、江彥政主任、蔡文錫主任、侯金

日學位學程主任、陳慶緒主任、李瑜章主任、林仁彥主任、

洪敏勝主任、陳清田主任(陳錦嫣講師代)、葉瑞峰主任、林肇

民主任、許成光主任、陳淑美主任(朱建宏助理教授代)、許富

雄主任、張心怡主任、陳立耿主任 
（民雄校區） 張俊賢副校長、陳茂仁院長、陳珊華中心主任、張淑媚主任、

張高賓主任、洪偉欽主任、吳光名代理主任、吳雅萍主任、

王思齊主任、陳政彥主任、龔書萍主任、池永歆主任、廖瑞

章主任、陳虹苓主任 
（新民校區） 李鴻文副校長、林芸薇主任秘書、吳瑞得處長、吳泓怡院長

兼學位學程主任、張銘煌院長兼系主任、蔡進發主任、林億

明主任、張景行主任、張宏義主任、張瑞娟主任、張淑雲主

任 
列席人員： 侯龍彬學生代表 
缺席人員︰   章定遠館長 
請假人員： 江政達主任 

壹、 業務簡報 

※業務簡報一 
簡報單位︰教務處 
報告人︰鄭青青教務長 

※業務簡報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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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單位︰學務處 
報告人︰唐榮昌學務長 

貳、 主席報告 

各位主管午安，會議前，再次為春節連假及員工校外研習活動，以及因

應近日嘉義縣市皆有確診個案，且為確保全校教職員工生健康，上週五(8日)

召開防疫小組會議之決議內容如下： 

一、 自 4 月 11 日至 4 月 15 日全面實施線上授課為原則。週五 4 月 15 日

再次召開防疫小組會議因應疫情變化。 
二、 期中考時間調整為自 4 月 11 日起至 4 月 29 日止，以及期中考成績上

傳、預警等時程亦相對同步延期，後續視疫情滾動調整。敬請教務處

協助相關事宜，並請各學系通知老師依時辦理。 
三、 有關英文、普物、普化及微積分大型會考，因學生人數較多，將延後

辦理或以其他方式評量。敬請教務處及相關系所單位協助辦理。 
四、 請全體教職員工生務必勤洗手、佩戴口罩、減少去人潮擁擠的地方。

請各學系通知師生為防疫共同遵守。 

對行政的期待：『相互學讓和諧運籌』 
營造優質的大學教育與學術發展環境，最重要的是需要有堅強的校務行

政基礎，且能以健全制度充分授權、財務管理透明公開以及行政團隊能夠與

院系溝通互動，達到以圓融態度發揮制度運作效能與團隊合作共創前景之目

標。 
 具體推動方案與資源規劃 

一、 建立榮辱與同理心的組織執行力 
唯才適用充分授權，分層負責誠信無私，以身作則正確透明。 

二、 保持堅忍執著，群策群力風範 
順境看窗外，成就歸功於他人；遇到橫逆時，照鏡子充分反省檢討負

責。 
三、 建立公共關係建構外部資源網 

構築產官學研良好互動關係；增進校友會蓬勃發展及校友的團結力

量。 
四、 積極提升行政服務效能 

營造教職員工發揮所長，凝聚向心力與認同熱情、互信分享的氛圍。 

以上與各位主管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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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宣讀上次會議紀錄決議暨執行情形 

決定：紀錄確立，執行情形同意備查。 

肆、 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報告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全英語授課(EMI)開課申請，提請報告。 
說明： 

一、 本校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全英語授課(EMI)，自即日起至 111 年 4 月

21 日（星期四）止受理申請。 
二、 申請流程(請參閱附件 EMI 課程申請流程圖)： 

教師填寫全英語授課(EMI)申請表及經費預算表，並檢附(1)中英文授

課大綱(與學校格式相同)、(2)最近一次該門課程教學評量、(3)英語授

課教材及相關輔助教學資料、(4)系、院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之會

議紀錄，於截止日前向教務處綜合行政組提出申請。 
三、 課程鐘點費及經費補助說明(請參閱附件 EMI 課程鐘點費流程圖)： 
(一) 鐘點費： 

1. EMI 課程列入基本授課鐘點計算： 
開課人數須依學校規定開課人數辦理，每 1 學分以 1.5 倍鐘點核計，

並外加「專業英文補救教學」時數，每 1 學分以 0.5 倍鐘點核計，1.5
被鐘點列基本授課鐘點由學校經費支應，0.5 倍鐘點以計畫經費支

應，另外造冊給付。 
2. EMI 課程「不」列入基本授課鐘點計算： 

開課人數不受限，每 1 學分以 1.5 倍鐘點核計，並外加「專業英文補

救教學」時數，每 1 學分以 0.5 倍鐘點核計，2 倍鐘點以計畫經費支

應，另外造冊給付。 
(二) 教材補助費：給開課教師每門課至多補助新臺幣 10,000 元。 
(三) 學系補助費：補助開課學系每門課業務費 5,000 元。 
四、 檢附 EMI 課程申請流程圖、鐘點費流程圖、EMI 課程申請資格及相

關說明、申請表、經費預算表及本校獎勵教師全英語授課(EMI)實施

要點(請參閱附件，第 1 頁至第 7 頁)，請卓參。 

決定：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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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二 
報告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申請作業流程案，提請報告。 
說明： 

一、 依據：教育部「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及本校「學生逕修讀博士

學位作業規定」。 
二、 申請對象： 
(一) 學士班應屆畢業生(含申請提前畢業學生)。 
(二) 修業一學期以上碩士班在學研究生。 
三、 申請條件： 
(一) 經原就讀或相關系、所、學位學程助理教授以上二人推薦為具有發展

潛力。 
(二) 同時具備下列條件之一者： 

1. 修業期間學業成績總平均排名在該系、所、學位學程全班（組）人數

前三分之一以內。各系、所、學位學程得為更嚴格之規定。 
2. 因其他特殊情形，經擬逕修之學系、所、學位學程評定為成績優異者。 

四、 招收名額： 
各系、所、學位學程逕修讀博士學位之名額，以該系、所、學位學程

當學年度教育部核定博士班招生名額之百分之四十為限，並得於學院

內流用。但各系、所、院、學位學程之核定招生名額不得全數以逕修

讀博士學位方式錄取。 
五、 名額流用： 

各系、所、學位學程逕修讀博士學位未足額錄取之缺額應於每學年度

博士班招生考試中補足。 
六、 檢附申請作業流程及申請書(請參閱附件，第 8 頁至第 10 頁)，請卓

參。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三 
報告單位：人事室 
案由：本校各院新任院長任期案，提請報告。 
說明： 

一、 查本校組織規程第 32 條第 1 項略以，本大學各學院，置院長一人，

綜理院務，任期以三年為原則，得續任一次，其任期自二月一日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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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一日起聘為原則，聘書按年致送。院長之產生，由校長組織遴選委

員會辦理遴選，遴選具教授資格者一至二人，報請校長擇聘之。同條

第 4 項第 4 款略以，院長於任期中，自請辭職，應予免兼主管職務，

由校長聘請具教授資格者代理其職務至遴選出新院長並完成聘任程

序止，並應即依規定辦理遴選事宜。再查本校院長遴選續任及去職辦

法第 12 條第 1 項第 4 款略以，院長於任期中，自請辭職，應予免兼

主管職務，並由校長聘請具教授資格者代理其職務至遴選出新院長並

完成聘任程序止，並應即依規定辦理遴選事宜。

二、 爾後如逢院長任期中辭兼或遴選作業未及時於前任院長卸任即完成

之情形，如起聘日為 2 月 1 日或 8 月 1 日之新任院長，任期依本校組

織規程第 32 條第 1 項之規定，任期為 3 年；如非 2 月 1 日或 8 月 1
日起聘之新任院長，其任期係自遴選委員會紀錄陳請校長擇聘之核定

日起至任期之第 3 年第 2 個學期結束日止，如：111 年 10 月 1 日起

至 114 年 7 月 31 日止、112 年 3 月 15 日起至 115 年 1 月 31 日止。另

系主任、研究所所長及學位學程主任之任期亦比照院長任期辦理。

三、 檢附本校組織規程(摘錄第 32 條)、本校院長遴選續任及去職辦法及

奉核可提案簽(請參閱附件，第 11 頁至第 15 頁)，請卓參。 

決定：洽悉。

伍、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 111 學年度行事曆(草案)訂定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處於 111 年 2 月 15 日通知各行政單位提供重要校級行事曆時程，

以編排 111 學年度行事曆。各單位提送之重要業務時程，業於 3 月 9
日彙整並校對完畢。

二、 本校 111 學年度開學日及校外研習日預排時程如下： 
(一) 第1 學期開學日：111 年9 月5 日(星期一)。 
(二) 第2 學期開學日：112 年2 月13 日(星期一)。 
(三) 校外研習活動日訂為 112 年 4 月 6 日及 4 月 7 日。 
三、 112 年 4 月 4 日兒童節(星期二)、4 月 5 日清明節(星期三)、4 月 3 日(彈

性放假，需補上班)，暫定 3 月 31 日或 4 月 1 日為校慶補休日，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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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行政總處公告補上班日期後據以調整。

四、 本案經本次會議審議通過後，依行政程序陳報教育部備查。

五、 檢附本校 111 學年度行事曆(草案)及奉核可提案簽(請參閱附件，第

16 頁至第 21 頁)，請卓參。 

決議：

一、修正通過，修正 111 學年度行事曆情形如下︰ 
(一) 111 年 8 月 27 日至 8 月 28 日新生進住宿舍調整至 111 年 9 月 3 日至

9 月 4 日。 
(二) 111 年 9 月 5 日正式上課調整至 111 年 9 月 12 日。 
(三) 111 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4 日期中考調整至 111 年 11 月 7 日至 11 月

11 日。 
(四) 刪除 111 年 11 月 1 日行政會議。 
(五) 111 年 11 月 9 日至 11 月 10 日全校綜合性運動會調整至 111 年 11 月

16 日至 11 月 17 日。 
(六) 112 年 1 月 2 日至 1 月 6 日期末考調整至 112 年 1 月 9 日至 1 月 13

日。

二、新生進住宿舍隨正式上課日延後 1 週，請總務處協助宿舍工程配合於

學生進住前能完工使用。

三、期末成績上傳隨期末考延後 1 週，屆時請教務處協助師長成績上傳及

成績寄送時效事宜。

※提案二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本校採購作業要點第 7點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為配合本校採購業務需要，提高行政效率，總務處於 111 年 2 月 23
日簽准主驗人員之權責劃分，配合修改本校採購作業要點。

二、 檢附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草案及奉核可提案簽(請參閱附件，第 22
頁至第 25 頁)，請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並將工程、財物、勞務採購案件驗收授權劃分表納入會議

資料。

※提案三

提案單位：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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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訂定本校風險管理推動作業原則草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配合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構與公立學校將風險管理融入日常作業

及決策運作，整併風險管理及內部控制機制，經依「行政院及所屬各

機關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作業原則」、「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風險管理

及危機處理作業手冊」，並參考「教育部風險管理推動作業原則」，訂

定本作業原則。 
二、 本次新訂作業原則草案計有 8 點，說明如下： 
(一) 依行政院作業原則第 1 點規定，訂定本原則之目的、核心價值及依

據。（第 1 點） 
(二) 依行政院作業原則第 2 點規定，揭示風險管理定義及其與內部控制之

關聯性。（第 2 點） 
(三) 依行政院作業原則第 3 點規定，明定本校風險管理及內部控制之目

標。（第 3 點） 
(四) 明定本校推動風險管理（包括內部控制）之作業原則。（第 4 點） 
(五) 依行政院作業原則第 5 點規定，明定本校推動風險管理（包括內部控

制）運作方式與專案小組會議之職責。（第 5 點） 
(六) 依行政院作業原則第 7點至第 13點規定，明定風險管理推動步驟。（第

6 點） 
(七) 依行政院作業原則第 14 點規定，明定其中涉及該年度校務發展目標

重點策略之重要風險處理結果，應納入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作為滾動修

正之參據。（第 7 點） 
(八) 訂定本作業原則之實施程序。（第 8 點） 
三、 本校推動風險管理含內部控制整合規劃，前經 111 年 1 月 18 日本校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內部控制專案小組會議通過。 
四、 檢附草案總說明、逐點說明、草案全文、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內部控

制專案小組會議紀錄(摘錄)及奉核可提案簽(請參閱附件，第 26 頁至

第 53 頁)，請卓參。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情形如下︰ 
一、修正原則第 2 點︰「……指為有效管理可能發生事件並將低其不利影

響所直行之步驟及過程……」修正為︰「……指為有效管理可能發生

事件並降低其不利影響所執行之步驟及過程……」。 
二、修正原則第 5 點第 1 項︰「……由校長校長指定副校長一人擔任召集



 
會議紀錄，第 8頁 

人……另訂定本校風險管理專案小組設置辦法規範之。」修正為︰

「……由校長指定副校長一人擔任召集人……另訂定本校專案小組

設置辦法規範之。」 
三、修正原則第 6 點第 1 項第 4 款第 1 目之 2︰「……係指高度風險（風

險值 6）及極度風險（風險值九）……」修正為︰「……係指高度風

險（風險值 6）及極度風險（風險值 9）……」。 
四、修正原則第 6 點第 1 項第 5 款第 3 目之 1 之 2︰「……經本校風險管

理（包括內部控制）專案小組會議審議通過……」修正為︰「……經

本校專案小組會議審議通過……」。 
五、修正原則第 6 點第 1 項第 5 款第 3 目之 2 之 2︰「……經本校風險管

理（包括內部控制）專案小組會議審議通過……」修正為︰「……經

本校專案小組會議審議通過……」。 
六、修正原則第 6 點第 1 項第 6 款第 1 目︰「透過召開本校風險管理專案

小組會議及各主責單位風險管理執行情形……」修正為︰「透過召開

本校專案小組會議及各主責單位風險管理執行情形……」。 

※提案四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本校內部控制專案小組設置要點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為落實行政機關與公立學校將風險管理融入日常作業及決策運作，並

透過辨識及評估可能影響校務發展目標達成之風險，採取內部控制或

其他處理機制，前經參考「教育部風險管理推動作業原則」，訂定本

校風險管理推動作業原則。 
二、 依據作業原則第 5 點略以，專案小組任務及運作方式，另訂定本校風

險管理專案小組設置要點規範之。爰依據作業原則推動內容，修正本

校內部控制專案小組設置要點。 
三、 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一) 對應風險管理推動作業原則，修正名稱為「本校風險管理專案小組設

置要點」。 
(二) 依據本校風險管理推動作業原則修正本專案小組會議主要目的。（修

正規定第 1 點） 
(三) 本小組援引原內部控制專案小組之成員組成，並酌作文字修正。（修

正規定第 2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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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因應「政府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原則」自 110 年 1 月 1 日停止適用，相

關設計重點收錄於行政院作業手冊，爰修正本小組辦理事項內容。（修

正規定第 3 點） 
(五) 參考行政院作業手冊之整合性風險管理作業項目與時程，修正本校風

險管理推動（包括內部控制）作業時程與本小組會議召開時間。（修

正規定第 4 點） 
四、 檢附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草案（含附件時程表）及奉核可提案簽(請

參閱附件，第 54 頁至第 59 頁)，請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訂定本校推行電話禮貌原則草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校為精進行政人員電話禮貌，落實友善專業的服務形象及參賽教育

部 97 年度政府服務品質獎，開始實施年度電話禮貌測試計畫，迄今

已辦理逾 10 年。 
二、 近年因基本工資及勞保費用逐年調升，辦理年度電話禮貌測試須支出

逾 5 萬元工讀金，另檢視 108 年至 110 年測驗成績(請參閱附件，第

60 頁)，各單位持續進步，至 110 年皆達 90 分以上，已具良好服務品

質，爰擬以各單位主管不定期督導所屬電話禮貌方式，取代現行之測

試計畫(請參閱附件，第 61 頁)。 
三、 檢附草案總說明、逐點說明、草案全文及奉核可提案簽(請參閱附件，

第 62 頁至第 65 頁)，請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本校執行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績優教師遴選及彈性薪資支給要點

第 3 點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校執行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績優教師遴選及彈性薪資支給要

點第 3 點修正案，係配合現行副校長業務職掌修訂由校長指定之副校

長召集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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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檢附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草案及奉核可提案簽(請參閱附件，第 66
頁至第 69 頁)，請卓參。 

決議：修正通過，要點第 3 點︰「由校長指定之副校長召集高教深耕計畫總

管考召集人、總管考執行長……」修正為︰「由校長指定高教深耕計

畫總管考召集人，並與總管考執行長……」。 

※提案七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本校執行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學術倫理教育課程訓練證明與研究成果

報告繳交及經費結報管理措施第 4 點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有關本校教師執行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在學術倫理教育課程訓練證明

繳交及經費結報等事項，在本處及主計室持續宣導及主動聯繫通知

後，計畫主持人均能於科技部規定期限內完成繳交；在研究成果報告

線上繳交部分，雖極少數教師因教研工作繁忙致一時疏忽未能於結案

後 3 個月內完成線上成果報告繳交（經統計近三年分別為 7 人次、8
人次及 6 人次），惟均於本處接獲科技部來文通知後立即上傳繳交完

畢。 

二、鑒於目前執行情形並無逾執行期限 6 個月以上未結案致科技部對於本

校追繳計畫管理費或補助經費等處置情形發生之風險，爰建議刪除管

理措施中有關記點及累計點數之處置措施，輔以專案管理及風險揭露

等積極作為，僅在科技部對於本校教師違反相關規定進行處置時，停

止受理計畫主持人申請本校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勵、產學合作

績效獎勵及教師研究成果獎勵等相關權限 1 年，以提醒計畫主持人務

必遵守科技部計畫執行相關規定。 
三、檢附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草案及奉核可提案簽(請參閱附件，第 70

頁至第 77 頁)，請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國際學生事務組) 
案由：本校研究所優秀僑生獎學金作業要點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本校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研究所優秀僑生獎學金審查會議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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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二、 本次要點修正說明如下： 
(一) 為具體說明學業成績之採計期間及學業成績單需具備項目，並修正申

請適用對象文字，擬修正第二點部分文字。 
(二) 考量本獎學金計分量化且明確，為提升行政效率，擬取消小組審查，

改以計分標準評定高低次序，簽奉校長核可後薦送教育部核定受獎

人，擬修正第三點部分文字。 
(三) 為使獎學金評比更具公平性，刪除碩博班二年級(含)以上學生已修完

所有課程，無上一學期學業成績，以指導教授推薦函取代之申請資

格，擬修正第四點部分文字。 
(四) 為使不同年級之研究生均有獲獎機會，修正為按比例核配各年級獲獎

人數，擬修正第五點部分文字。 
(五) 項目文字標題修正為計分標準，修正以學業成績以班上排名百分比為

參酌項目，績優證明文件採計最高三分，總積分同分時以班上排名百

分比做為比序項目，擬修正第七點部分文字。 
三、 檢附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草案及奉核可提案簽(請參閱附件，第 78

頁至第 84 頁)，請卓參。 

決議：修正通過，要點第 2 點第 1 項第 3 款之檢附文件，碩博班一年級上學

期學生之獎學金申請表加註適用新生說明。 

※提案九 
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國際學生事務組) 
案由：本校外國研究生獎學金發放要點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本校外國研究生就讀本校學習狀況及重新檢視入學審查資格，進

行要點移列、修正及彙整，並依獎學金相關規定條列說明，更臻完善。 
二、 摘錄本校修法重點(事涉條文內容修正，非移列)： 
(一) 新要點第 6 點第 2 項第 3 款：每月獎學金發給日期，從每月五日前改

為每月十五日後發給(自 112 學年度起入學新生實施)。 
(二) 新要點第 8 點第 7 款及第 8 款：刪除碩、博士論文撰寫期間可於國外

領取獎學金之規定。 
三、 檢附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草案及奉核可提案簽(請參閱附件，第 85

頁至第 95 頁)，請卓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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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修正通過，要點第 3 點第 1 款︰「符合教育部『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

法』申請至本校修讀碩、博士學位之外國研究生，均得於申請入學時

申請本獎學金。」修正為︰「符合教育部『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

申請至本校修讀碩、博士學位之外國研究生。」 

※提案十 
提案單位：圖書館 
案由：訂定本校圖書館展覽廳申請使用實施要點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圖書館為促進推廣本校各單位典藏活動、研究成果、展示與教育推廣

之內藏能量，並拓展國內外專業能量及發展主題性策展，服務師生校

友及各地藝術發展活動舉辦便利之需求，特定申請使用實施要點。 
二、 本實施要點草案修正依 111 年 2 月 22 日 110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

紀錄提案二決議，應將圖書館展覽廳使用實施及經費收支分別規範，

即場地收費應依本校相關場地管理收入相關規定辦理。已於 111 年 3
月 11日簽奉核可修正本校場地提供使用收費標準-展覽廳場地使用收

費標準(請參閱附件，第 96 頁至第 97 頁)。 
三、 檢附草案總說明、逐點說明、草案全文及奉核可提案簽(請參閱附件，

第 98 頁至第 105 頁)，請卓參。 

決議：本案緩議。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本校專案人員給假一覽表部分規定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配合勞動部修正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5 條第 4 項產檢假及第 5 項陪產

檢及陪產假日數為 7 日，並自 111 年 1 月 18 日生效，修正本校案揭

給假一覽表。 
二、 檢附修正草案、原規定、教育部 111 年 1 月 21 日書函轉勞動部 111

年 1 月 18 日令及教育部 111 年 1 月 22 日書函轉勞動部 111 年 1 月 18
日令函及奉核可提案簽(請參閱附件，第 106 頁至第 118 頁)，請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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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生物安全會 
案由：本校生物安全會設置要點第 3 點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11 年 1 月 18 日 110 學年度第 2 次生物安全會審議通過。 
二、 本次修訂依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110 年 12 月 15 日修正施行「感

染性生物材料管理辦法」第 9 條第 2 項規定：「設置單位應就第二級

至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及生物毒素之管理，置生物安全主管（以下簡

稱生安主管）……」修正現行法規。 
三、 檢附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草案、衛福部疾管署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

辦法、本校生物安全會 110 學年度第 2 次會議紀錄(摘錄)及奉核可提

案簽(請參閱附件，第 119 頁至第 134 頁)，請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 

陸、 臨時動議(無) 

柒、 主席結語(略) 

捌、 散會（下午 4 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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